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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105年第 9次會期會議紀錄 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05年 05月 13日上午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府 10樓法制局會議室          

參、 主席：陳主任委員朝建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(詳卷)  

伍、 審議案件：  

討論案：  

1、訴願人○○○○○因召開信徒大會事件，不服本府民政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56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國民教育法事件，不服本府教育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50294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、訴願人○○○因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事件，不服本府交通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79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、訴願人○○○因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事件，不服本府交通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419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5、訴願人○○○休閒館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169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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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6、訴願人○○○（即○○飲食店）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

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310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7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自

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312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8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自

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313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9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自

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314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0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15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1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16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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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17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3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1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4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50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5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59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6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60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7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61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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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8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64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9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66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0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67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1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96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2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因臺中市道路管理

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50397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3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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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50353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4、訴願人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

因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50352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5、訴願人臺中市政府○○局因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

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38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6、訴願人臺中市政府○○局因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

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345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7、訴願人臺中市政府○○局因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

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389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8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公涉訟輔助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26)  

決議：主文修正為「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

次日起 6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」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；惟文字部分酌修。  

29、訴願人○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

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13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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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0、訴願人○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

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34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1、訴願人○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

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192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2、訴願人○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

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45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3、訴願人○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

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48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4、訴願人○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等因空氣污染防制法等事件，不服

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160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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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、訴願人○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

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40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6、訴願人○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

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41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7、訴願人○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

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50242)  

決議：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

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
